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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电力市场衔接与协同

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

——《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解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体系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启动修订《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并于近日正式印发。《规则》立足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市场

衔接不畅、统筹协同不足等问题，构建了更加完备的电力中长期交易制度体系，为电力市场

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一、《规则》锚定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核心目标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是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内容。在“统一市场、两

级运作”的框架体系下，我国电力中长期市场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保供稳价能力显著增

强，交易规模与履约率均创新高，“能涨能跌”的市场化价格机制逐步完善；能源绿色转型的

支撑作用持续深化，各地新能源全面入市的实施方案均已出台，沙戈荒大基地“联营不联运”

交易机制有序落地；跨省区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有效发挥，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基本

建立，市场化交易电量已突破22亿千瓦时；支撑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市场化探索取得突破性

进展，长三角电力市场创新区域内省间交易品种，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转入连续运行超过6个

月。

在此成效下，《规则》立足新阶段、新要求，以制度创新进一步夯实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基

础。一是统一市场成员分类，更新“新型经营主体”类别，将分布式电源、储能、虚拟电厂等

新型市场参与者纳入规范管理，明确其注册、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权利义务，适应新能源发

展与电力系统形态演变。二是统一技术标准体系，要求电力交易平台实现“四统一”，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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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架构、技术标准、核心功能、交互规范，以支撑数据纵向贯通、横向互联，为跨省区交

易提供技术支撑。三是统一交易时序规则，明确数年、年度、月度交易定期开市与月内交易

按日连续开市的协同机制，强化中长期与现货市场在交易组织上的衔接，全面提升市场运行

效率。

二、《规则》重点完善时空维度的衔接机制

在空间维度，《规则》着力破解省间与省内市场分割挑战，构建了跨电网经营区、跨省跨区

和省内有序衔接的交易体系。在跨电网经营区交易方面，《规则》明确由北交、广交两大电

力交易中心联合组织，鼓励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与省内电力中长期交易联合开展；在跨

省跨区和省内衔接方面，《规则》鼓励省间交易机制创新，促进区域电力互济和调节资源灵

活共享，在经济责任、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动态衔接。这种设计既尊重了我国电网物理结构

和行政管理特点，又顺应了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的实际需求。

在时间维度，《规则》针对新能源出力波动特点，构建了覆盖数年、年度、月度到月内全时

序衔接的市场机制。一方面，《规则》强化电力中长期市场在平衡长期电力电量供需中的基

础作用，推广多年期购电协议机制，稳定新能源“长期消纳空间”；另一方面，《规则》推动

电力中长期市场向更高频次、更灵活方式演进，创新设计月内交易按日连续开市机制，并探

索年度、月度交易的连续开市，要求交易平台具备连续运营能力。这些市场机制实现了长期

稳定交易与短期灵活调整的有序衔接，既适应了新能源对稳定收益预期与交易灵活性的需

求，也提升了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和流动性。

三、《规则》强化各类交易品种的协同运营

在与绿电交易的协同中，《规则》单设绿色电力交易章节，明确了绿电交易作为独立交易品

种的定位。《规则》强调了绿电交易以绿色电力和对应环境价值为标的物，交易电力同时提

供国家核发的绿证，实现环境价值可追踪溯源，体现了绿电交易与绿色权益认证体系的协同

管理。在机制设计上，绿电交易价格由电能量价格与环境价值组成，并“分别明确、分开结

算”。环境价值不纳入峰谷分时电价机制计算，保障了其独立性和显性化。《规则》鼓励开

展数年绿电交易，探索常态化开市机制，为新能源项目提供长期收益保障，推动绿电交易与

能源转型目标协同一致。

在与现货市场的衔接上，《规则》明确要求统筹推进电力中长期市场与电力现货市场建设，

促进两个市场高效衔接。《规则》在连续开市机制的基础上，明确了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的设

置，将其作为中长期电量在现货市场的交割点，“参考点价格可以由日前或实时市场出清价

格确定”，构建了中长期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传导和结算协同机制。同时，《规则》

进一步提出要“逐步推动月内等较短周期的电力中长期交易限价与现货限价贴近”，通过价格

机制的动态协调，有效防范市场套利行为，提升市场之间的协同运营水平。



四、总结与展望

《规则》的修订发布，标志着我国电力中长期市场建设进入规范化、系统化、协同化发展新

阶段。新的规则不仅巩固了电力中长期交易作为市场“压舱石”的基础性作用，更是通过精细

化的市场机制设计，强化了不同时间、空间尺度和交易品种之间的衔接与协同。展望未来，

应持续深化电力市场一体化设计，进一步完善电力中长期、现货及辅助服务市场之间的协同

运营机制，细化各层级市场在组织时序、出清方式、价格衔接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联动，提

升电力市场整体衔接效能与协同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破解新能源消纳、跨区域互济和系统

调节能力提升等关键问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双碳”目标落实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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